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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通知、召开情况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4年 08月 09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于2024年08月20日在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1750号信雅达国际1幢30层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2．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叶剑飞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3．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在全面了解和审阅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后，发表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半年度
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2、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三、备查资料1.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24年0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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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审查，公司于2024年8月2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总经理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赵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赵辉先生具备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相关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管理能力，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4年8月22日
附件：
简历
赵辉先生：男，1974 年生，现任公司董事长，公司控股股东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

开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赵辉先生具备必要的专业背景和从业经验，截至到本公告披露日，赵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66,137,566股股份，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与公司控股股东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开源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除此外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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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08月20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公司已预计的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
公司于2024年04月22日、2024年06月13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24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对公司（含下属子公
司）2024年度可能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关于预计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34号）、《关于预计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
号）。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拟增加 2024年度的日常经营类关联交易预计

金额。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人采购设备

关联人

西藏锂尚科技有限公
司

关联交易内容

电化学脱嵌富
锂液产线设备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合同约定

2024年预计金额

20,000.00

2023年实际发生
金额

0.0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 联 交
易类别

向 关 联
人采购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劳

务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

说明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

关联人

西 藏 锂 尚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小计

青 海 宏 扬
水 泥 有 限
责任公司

河 源 市 金
杰 环 保 建
材 有 限 公

司

小计

关 联 交 易
内容

电 化 学 脱
嵌 富 锂 液
产线设备

-
水 泥 窑 协
同 处 置 及

电费等

水 泥 窑 协
同 处 置 及

电费等

-

实 际 发 生
金额

0

270.20

127.93

398.13

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根据自身及子公司经营需求就可能发生交易的
金额测算，实际发生金额按照市场情况、双方业务合作进度等确定，具有不确定

性，上述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具有合理性。

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根据自身及子公司经营需求就可能发生交易的
金额测算，实际发生金额按照市场情况、双方业务合作进度等确定，具有不确定

性，上述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具有合理性。

预计金额

40,000.00

40,000.00

1,000.00

1,000.00

2,000.00

实 际 发 生 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例（%）

100

-

9.95

4.71

-

实 际 发 生 额
与 预 计 金 额

差异（%）

-100

-

-72.98

-87.21

-

披露日期及索引

2023年 4月 29日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关于
补充确认 2022年度日
常 关 联 交 易 及 预 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46号）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公司名称:西藏锂尚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91MA7JJ18G5C
注册地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博达路A1-10金泰集团办公楼六楼605室
法定代表人：柳胜春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资
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采矿行业
高效节能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冶金专用设备
制造；电子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限制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时利和持有锂尚科技95.60%的股权，中南锂业持有锂尚科技4.40%的股权。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止2023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20081.94万元；净资产6596.76万元；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92.58万元。截止2024年5月31日，资产总额22905.05万元；净资产6512.06
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84.70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锂尚科技的股东为中南锂业及时利和，时利和为金泰工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
易》的相关规定，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金泰工贸为公司的关联方，金泰工贸控制的锂尚科技
亦为公司关联方。

历史沿革及履约能力分析：锂尚科技成立于2022年2月26日，由金泰工贸全资子时利和控股成
立。锂尚科技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属于正常经营业务往来，程序合法，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

等对待。交易价格系按市场原则确定，定价公允合理，经交易双方平等协商确定，不存在利益输送等
现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关联交易均根据交易双方生产经营实际需要进行，根据交易双方平等协商的进展及时签署

具体合同。后续新增日常关联交易董事会授权管理层根据经营中具体的业务与上述关联方签署相
关合同，详细约定交易价格、交易内容等事项，规避公司经营风险。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转型锂资源产业持有坚定的信心，已于2022年3月与锂尚科技签订了《革吉县锂业开发

有限公司与西藏锂尚科技有限公司捌千错盐湖矿项目扩大试验合作协议》，对捌千错盐湖矿开发项
目扩大试验合作，经双方共同努力，针对该盐湖提锂扩大试验项目取得一定程度的成果，并已进行升
级改造以及部分设备的周期性试生产。公司增加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经营
管理效率，在适当的时机进一步推进捌千错盐湖项目的建设进程。

上述预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
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的情况
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四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2024年拟增加的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为公司发展和生产经营所需的正常交易，交易价格系按市场原则确定，定价公允合理，
经交易双方平等协商确定，不存在利益输送等现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我

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报备文件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2.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3.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4年0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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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金圆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金圆股份

董事会秘书

方光泉

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 1750号润和信
雅达创意中心1号楼30楼

0571-86602265
jygf@jysn.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杨晓芬

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 1750号润和信
雅达创意中心1号楼30楼

0571-86602265
jygf@jys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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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633,477,404.91
173,825,799.40
-79,370,682.61
-492,829,198.66

0.23
0.23
4.15%

本报告期末

5,895,243,476.94
4,287,710,001.97

上年同期

916,379,588.11
-31,161,134.70
-81,358,035.46
401,733,247.67

-0.04
-0.04
-0.64%

上年度末

7,580,935,937.76
4,189,782,729.7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187.38%
657.83%
2.44%

-222.68%
675.00%
675.00%
4.79%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22.24%
2.3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金 圆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司

赵辉

邱永平

李迎春

许华

杜彦璋

张国贤

徐学兵

谢卫青

香 港 中 央
结算

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外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外法人

49,650

持股比例

29.78%

8.49%

2.51%

1.67%

1.51%

1.17%

0.75%

0.66%

0.54%

0.53%

赵辉为金圆控股集团、杭州开源资产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金圆控股集团为杭州开源资
产的控股股东，金圆控股、开源资产和赵辉为一致行动人。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余

持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报告期末，许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9,692,856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82,200股，实际合计持有11,775,056股。

持股数量

231,907,628

66,137,566

19,564,654

13,000,000

11,775,056

9,148,400

5,867,800

5,161,300

4,179,300

4,125,58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66,137,566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162,130,000

26,000,000

0

0

0

4,500,00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R不适用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0546 证券简称：金圆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4号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通知、召开情况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24年 08月 09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于2024年08月20日在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1750号信雅达国际1幢30层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2．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董事6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辉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3．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经董事会认真审核，认为《2024年半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

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3.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的《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三、备查资料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2、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3、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4、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决议；5、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2024年08月22日

证券代码：601728 证券简称：中国电信 公告编号：2024-044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2024年8月21日在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31号公司总

部718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本次监事会的会议通知及资料已于会
前发送给公司全体监事。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4人，监事汪一兵因工作原因授权
委托监事罗振东代为表决，会议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黄旭丹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及其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全体监事一致推选黄旭丹女士为第八届监事会主席，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

会届满之日止。
选举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728 证券简称：中国电信 公告编号：2024-043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原职工代表监事张建斌先生因工作调整已辞去公司第
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7月 1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辞职及提名监事候选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32）。

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职工代表民主选
举，一致同意推选罗来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任期与第八届监事会
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附件：
罗来峰先生简历
罗来峰先生，51岁。罗先生为正高级会计师、会计学硕士和商学硕士，曾任天翼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经理，现任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和本公司企业战略部总经理，兼任中国
电信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董事、天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罗先生在
电信行业具有丰富的运营管理和财务管理经验。

截至目前，罗来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任何股份权益，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
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亦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01728 证券简称：中国电信 公告编号：2024-042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8月21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香港金钟道88号太古广场香港 JW万豪酒店三楼宴会厅(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040
2,004
36

70,798,698,489
69,432,791,216
1,365,907,273
77.369590
75.876912
1.49267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柯瑞文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8人，执行董事兼执行副总裁刘桂清先生、独立董事陈东琪先生因

另有其他安排未出席本次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韩芳女士、汪一兵女士因另有其他安排未出席本次会议；3、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董事候选人梁宝俊先生、董事会秘书李英辉先生、股东代表监事候
选人黄旭丹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持续性关联（连）交易续展及2025-2027年度上限申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10,950,878,442
1,365,040,453
12,315,918,895

比例
（%）

99.950772
99.936539
99.949194

反对

票数

4,038,700
114,011
4,152,711

比例（%）

0.036862
0.008347
0.033701

弃权

票数

1,354,900
752,809
2,107,709

比例（%）

0.012366
0.055114
0.017105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

计：

同意

票数

10,934,088,294
291,669,918

11,225,758,212

比例（%）

99.797525
21.353567
91.102052

反对

票数

20,205,648
407,574,744
427,780,392

比例（%）

0.184421
29.839122
3.471629

弃权

票数

1,978,100
666,662,611
668,640,711

比例（%）

0.018054
48.807311
5.426319

3、议案名称：关于增补梁宝俊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
计：

同意

票数

69,426,611,516
1,352,430,453
70,779,041,969

比例
（%）

99.991100
99.013343
99.972236

反对

票数

4,045,000
12,738,011
16,783,011

比例（%）

0.005826
0.932568
0.023705

弃权

票数

2,134,700
738,809
2,873,509

比例（%）

0.003074
0.054089
0.004059

4、议案名称：关于增补黄旭丹女士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69,426,224,603
1,359,131,587
70,785,356,190

比例
（%）

99.990542
99.503942
99.981155

反对

票数

4,353,513
6,035,877
10,389,390

比例（%）

0.006271
0.441896
0.014674

弃权

票数

2,213,100
739,809
2,952,909

比例（%）

0.003187
0.054162
0.00417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变更2024年度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
计：

同意

票数

69,427,230,716
1,365,039,453
70,792,270,169

比例
（%）

99.991992
99.936466
99.990920

反对

票数

3,831,200
114,011
3,945,211

比例（%）

0.005517
0.008347
0.005573

弃权

票数

1,729,300
753,809
2,483,109

比例（%）

0.002491
0.055187
0.00350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1

2

3

4

5

议案名称

关于持续性关
联（连）交易续
展 及 2025-2027 年 度 上
限申请的议案

关于中国电信
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续签金融
服务协议的议

案

关于增补梁宝
俊先生为公司
董事的议案

关于增补黄旭
丹女士为公司
股东代表监事

的议案

关于公司变更2024 年 度 外
部审计师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6,156,795,789

6,140,005,641

6,156,009,689

6,155,622,776

6,156,628,889

比例（%）

99.912473

99.640002

99.899716

99.893437

99.909764

反对

票数

4,038,700

20,205,648

4,045,000

4,353,513

3,831,200

比例（%）

0.065540

0.327897

0.065642

0.070649

0.062173

弃权

票数

1,354,900

1,978,100

2,134,700

2,213,100

1,729,300

比例（%）

0.021987

0.032101

0.034642

0.035914

0.02806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5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其中议案1及议案2涉及关联（连）交易，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
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双娟、徐启飞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4年8月22日

信息披露3434 2024年8月22日 星期四
制作：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股票代码：688505 股票简称：复旦张江 编号：临2024-030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复旦张江”）核心技术人员张一帆先

生因个人原因申请离职。离职后，张一帆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张一帆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作为发明人申请的专利所有权均归属于公司及子公司所有，不存在

涉及职务发明的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张一帆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的研发能力、持续经营能力
和核心竞争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现有核心技术及研发项目的工作开展；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经营策略、结构优化调整等因素综合考虑，公司本次暂不新增其他核心技术
人员。

一、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具体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张一帆先生因个人原因于近日向公司提出离职申请。离职后，张一帆先生不

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公司对张一帆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感谢。
（一）核心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
张一帆先生，1990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2年7月获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工程专

业学士学位，于2019年6月获复旦大学生物工程专业硕士学位，于2024年1月获复旦大学生物与医
药专业博士学位。2012年7月起，历任公司生物技术药物研发部高级主管、副经理、经理。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张一帆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二）参与的研发项目和专利情况
张一帆先生在职期间，主要负责参与公司生物技术药物部门的研发工作。张一帆先生作为发明

人申请的专利所有权均归属于公司及子公司所有，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的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
张一帆先生的离职不影响公司专利权的完整性，不会对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持续经营产生实质性影
响，不会影响公司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

（三）保密情况
根据公司与张一帆先生签署的《劳动合同》，双方明确约定了关于公司商业秘密的保密义务、违

约责任等事项，张一帆先生对其知悉公司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
现张一帆先生有违反保密义务的情形。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各项研发项目均正常推进。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

术的持续研发，本次核心技术人员的离职不会对公司技术研发、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实
质性影响。

截至2021年末、2022年末、2023年末，公司研发人员的数量分别为137人、184人、182人，占员工
总人数比例分别为17.65%、20.22%、19.20%，研发人员数量保持稳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核心
技术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期间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核心技术人员姓名

余岱青、陈 宇、张文伯、蒋剑平、王罗春、刘柯桢、张一帆

余岱青、陈 宇、张文伯、蒋剑平、王罗春、刘柯桢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公司特别重视研发团队的建设，公司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

及创新产品的持续研发工作。公司历来高度重视研发工作，未来公司将持续进行研发投入，不断完
善研发团队建设，加强研发技术人员的培养，不断吸引优秀技术人员加盟，提升公司研发创新能力。

特此公告。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88505 证券简称：复旦张江 公告编号：临2024-029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02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4/8/29
除权（息）日

2024/8/3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8/30
H股股东的现金分红有关情况详见本公司 2024年 8月 12日于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com.hk）发布的相关公告。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于 2024年 6月 27日召开的 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已审议通过就 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

案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制定具体分配方案，该利润分配预案已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1. 发放年度：2024年半年度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H股股东的现金分红有关情况详见本公司 2024年 8月 12日于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com.hk）发布的相关公告。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036,572,1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2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0,731,442元。其中：A股股本为710,572,100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4,211,442元；H股股本为326,000,000股，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6,52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4/8/29
除权（息）日

2024/8/3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8/30
四、分配实施办法1. 实施办法A股股东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A股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A
股股东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A股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2. 自行发放对象

本次分配无自行发放对象。3. 扣税说明
（1）A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

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
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
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16元；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18元；持股
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元（上述所
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A股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若解禁后取得的股息
红利，按照《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
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若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
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18元。

（2）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年 1月 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1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可以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申请。

（3）香港市场投资者
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股东（包括企业和个人）（以下简称“沪股

通”），其现金红利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本公司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
申报，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18元。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
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
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
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沪股通投资者股权登记日、现金红
利派发日等时间安排与本公司A股股东一致。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申
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8553583
特此公告。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2024年8月22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天弘京津冀主题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08月2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
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天弘京津冀主题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天弘京津冀

011656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尹粒宇

刘嗣兴

程仕湘

注：程仕湘先生仍担任天弘安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等多只基金的基金经理。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
取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登记

尹粒宇
2024年08月22日

12年
12年

2009年10月至2012年12月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培训生、交易员；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 丰隆银行有限公司（马来西亚）交易员；2014年1月至2017年3月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员；2017年3月至2020年6月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部副总经理、基金
经理；2020年6月加盟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

基金主代码

015615

019654

018262

015333
000306
003824
005488

005654

013243
否

是

是

基金名称
天弘丰益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天弘招享三个月
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天弘臻享一年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天弘合利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天弘弘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天弘信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天弘尊享定期开
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天弘悦享定期开
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天弘安康颐丰一
年持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任职日期

2022 年 05 月 12
日

2024 年 02 月 08
日

2023 年 05 月 16
日

2023 年 04 月 01
日

2024 年 03 月 14
日

2021 年 11 月 16
日

2021 年 11 月 16
日

2021 年 11 月 16
日

2022 年 01 月 21
日

离任日期

——

——

——

2024年06月29日

——

——

2024年06月29日

——

2024年08月22日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
理变更手续

程仕湘

工作需要

2024年08月22日

——

是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经理的变更日期为公司对外公告之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天弘增强
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08月2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
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天弘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天弘增强回报

007128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解聘基金经理

姜晓丽、张寓

彭玮

注：彭玮先生仍担任天弘成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等多只基金的基金经理。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
理变更手续

彭玮

工作需要

2024年08月22日

——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经理的变更日期为公司对外公告之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603766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2024-038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重整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东隆鑫控股等十三家公司管理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提示：● 2022年11月21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重庆五中院”）裁定批准了《隆鑫集

团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因重整计划无法在期限
内完成，经隆鑫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公司（以下简称“隆鑫系十三家”或“重整主体”）申请，重庆五
中院于2024年8月21日作出（2022）渝05破76号之十四民事裁定，其认为重整计划仅执行了部分
而未能执行完毕，是因为产业板块多元，投资体量大，并非不积极执行重整计划，也非重整失去基
础。继续执行重整计划有利于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利益，避免因破产清算造成债权人和企业重
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裁定批准延长重整计划执行
期限六个月（至2025年2月21日）。● 截至2024年8月20日，根据隆鑫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鑫控股”）等十三家公司管理人
（以下简称“管理人”）及隆鑫系十三家公司已分别与重庆宗申新智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宗申
新智造”）和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富资本”）签署的《重整投资协议》（以下
简称“《重整投资协议一》”）和《重整投资协议》（以下简称“《重整投资协议二》”）约定，隆鑫系十三家
公司重整管理人账户已收到宗申新智造和渝富资本分别支付的两笔重整投资款累计13.46亿元和8.46亿元。● 截至2024年8月20日，现金债权已清偿金额为2,903,607,901.57元，占现金清偿债权总额的29.51%。● 经查询公开信息显示，宗申新智造的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经营摩托车及通用机械等业务，
与公司主要业务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管理人与宗申新智造签署的《重整投资协议一》涉及的相关
交易尚需履行反垄断主管部门的经营者集中审查等程序。● 截至目前，《重整投资协议一》《重整投资协议二》对应的目标股份尚未完成实质交割，交易
完成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若《重整计划》未能完成，则控股股东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控股股东重整事项概述2022年1月30日，重庆五中院作出“（2021）渝05破申665号-677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隆鑫
系十三家公司破产重整申请。2022年3月16日，重庆五中院作出“（2022）渝05破76号-88号”民事
裁定，裁定对隆鑫系十三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2022年11月21日，重庆五中院作出“(2022)渝05破76号之四号”裁定，批准隆鑫系十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并终止隆鑫系十三家公司实质
合并重整程序。截至2024年5月20日，公司控股股东破产重整进展不达预期，由于重整主体资产
体量大，产业板块多元，各产业板块分别匹配投资人组建投资团虽然耗时较长，但已基本完成，重整
主体以此向法院申请再次延长执行期限，经重庆五中院裁定，批准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三个月
（至2024年8月21日）。

截至2024年5月21日，隆鑫系十三家公司重整管理人账户累计收到联合投资人重庆发展支付
的投资款人民币16.28亿元，该金额不包含合伙人基金支付的保证金人民币5亿元（该保证金用于
抵扣重整投资人最后一期投资款中相应款项），前述16.28亿元已全部用于清偿重庆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优先债权。2024年5月21日，重整主体已向合伙人基金发送了《关于取消重整投资人资格的告知函》，通知
取消合伙人基金重整投资人资格，另行寻找其他投资人。?2024年7月，管理人与宗申新智造签署
了《重整投资协议一》，按协议约定，宗申新智造将取得隆鑫控股持有的隆鑫通用504,172,175股股
票，占隆鑫通用总股本24.5513%的股份，宗申新智造将成为隆鑫通用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宗申
新智造实际控制人左宗申先生将成为隆鑫通用实际控制人。隆鑫系十三家公司、管理人与渝富资
本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二》，按协议约定，渝富资本以支付总金额共计211,500万元，将取得隆鑫控
股持有隆鑫通用318,709,695股股票，占隆鑫通用总股本15.52%的股份。

截至2024年8月20日，隆鑫系十三家公司重整管理人账户已收到宗申新智造和渝富资本分别
支付的两笔重整投资款累计13.46亿元和8.46亿元。同时，重庆五中院裁定将隆鑫控股持有隆鑫通
用累计 202,814,030股股票过户给宗申新智造，占公司总股本的 9.88%；将隆鑫控股持有隆鑫通用127,483,878股股票过户给渝富资本，占公司总股本的6.20%。

截至 2024年 8月 20日，现金债权已清偿金额为 2,903,607,901.57元，占现金清偿债权总额的29.51%。
（公司控股股东重整具体进展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编号为临2022-004、临 2022-045、临 2023-030、临 2023-032、临 2023-033、临 2023-044、临 2023-051、临2023-058、临 2023-064、临 2024-004、临 2024-005、临 2024-006、临 2024-018、临 2024-021、临2024-024、临2024-025、临2024-028、临2024-030、临2024-033和临2024-036等相关公告。）
二、控股股东重整事项最新进展
（一）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21日收到控股股东隆鑫控股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公司管理人发来的重整事

项最新进展告知函，函件主要内容如下：
“一、截至本函发出之日，清偿债权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年 8月 20日，现金债权已清偿金额为 2,903,607,901.57元，占现金清偿债权总额的29.51%。
二、法院裁定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情况2024年8月5日，隆鑫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公司以公司资产体量大，现各板块投资已基本锁

定，重整计划无法在期限内完成，申请法院批准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六个月（至 2025年 2月 21
日）。2024年8月21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渝05破76号之十四民事裁定，认为重
整计划仅执行了部分而未能执行完毕，是因为产业板块多元，投资体量大，并非不积极执行重整计
划，也非重整失去基础。目前各板块投资已基本锁定，部分板块投资已经完成，相关板块投资人在
按约持续支付投资款，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内，已清偿部分债权，隆鑫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公司积
极推进重整计划的执行，继续执行重整计划有利于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利益，避免因破产清算造
成债权人和企业重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裁定批准
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六个月（至2025年2月21日）。

管理人后续将继续监督已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履行，监督重整主体执行重整计划，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二）其他
经查询公开信息显示，宗申新智造的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经营摩托车及通用机械等业务，与公

司主要业务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三、对公司影响及相关风险提示1、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组织机构、财务等方面与隆

鑫控股保持相互独立。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控股股东违规占用资金或为控股股东
提供违规担保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2、截至目前，控股股东隆鑫控股共持有隆鑫通用 1,028,236,055股股票，占隆鑫通用总股本50.0713%，根据《重整计划》，其中205,354,185股股票，将对普通债权相应比例抵偿给相应债权人，822,881,870股股票将过户至重整投资人。按照《重整投资协议一》和《重整投资协议二》的约定，822,881,870股股票，占隆鑫通用总股本40.0713%的重整投资方已全部确定，宗申新智造将成为隆
鑫通用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宗申新智造实际控制人左宗申先生将成为隆鑫通用实际控制人，渝
富资本将成为隆鑫通用第二大股东。3、经查询公开信息显示，宗申新智造的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经营摩托车及通用机械等业务，与
公司主要业务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4、管理人与宗申新智造签署的《重整投资协议一》的相关交易尚需履行反垄断主管部门的经营
者集中审查等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5、截至公告披露日，《重整投资协议一》和《重整投资协议二》两份协议对应的目标股份尚未完
成实质交割，交易完成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根据法院最新裁定，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延长至2025
年2月21日，若《重整计划》未能在延长执行期后完成，则控股股东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6、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隆鑫控股持有公司1,028,236,055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50.0713%，其
中，累计质押1,027,668,574股，占隆鑫控股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为99.94%，占公司总股本的50.04%；
累计被冻结/轮候冻结 1,028,236,055股，占隆鑫控股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为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50.0713%。7、公司作为重整主体旗下重要资产，公司将持续积极与控股股东、管理人等各方保持密切沟
通，并根据隆鑫控股、管理人提供的重整准确信息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2024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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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版传媒”、“公司”）股票于2024年8月19日、8月20

日、8月21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近期关注到有投资者和媒体询问公司是否可获取《黑神话：悟空》销售收益。公司仅为游戏
《黑神话：悟空》出版方，提供游戏内容审核、出版申报及出版物号申领服务，不参与游戏收益分成。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4年8月19日、8月20日、8月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核实。现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有限公司核实，截至目前，除了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事项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

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近期关注到有投资者和媒体询问公司是否可获取《黑神话：悟空》销售收益。公司是游戏《黑神

话：悟空》的出版单位，为杭州游科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游戏内容审读、网络游戏版号申请及出版
服务，获取出版收入不超过100万元，不参与游戏收益分成。该项业务收入占浙版传媒2024年上半
年营业收入、净利润不到1%，占比较低，对公司影响较小。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在上述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近期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涨幅较大，2024年8月21日收盘价格为10.53元/股，较2024年8月16日

收盘价8.61元/股涨幅为22.30%，短期涨幅较大，但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202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显示，2024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营业收入为52.33

亿元，同比下降5.06%，归母净利润5.06亿元，受所得税政策变化影响，同比下降30.03%。详见公司
2024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1日


